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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基金 

2020 年服務滿意度調查結果 
 

1. 調查簡介 

  按照《公共服務及組織績效評審制度》關於“收集服務對象的意見機制”

的規定，公共部門應就所推行的服務設立收集服務對象意見的機制，從而掌

握服務對象的意見，以達致持續改善服務；基此，本基金就 24 項對外服務

進行滿意度調查，以作為績效評審制度中收集市民意見回饋的措施，透過收

集市民對服務的評價，用以檢討服務質量，達致持續改善的目的。 

  為提高調查的全面性及客觀性，是次問卷調查同時採用實地面訪及網上

電子問卷，並以不記名方式進行。透過前台接待人員於協助服務對象完成有

關服務後，針對各附屬單位不同的服務進行意見收集。此外，服務使用者亦

可透過填寫本基金網上電子問卷對本基金服務提出意見。為了讓受訪者能夠

清晰且容易掌握問卷的評分標度，問卷答案的標度以五分制為量度標準（1

分：極不滿意；2 分：不滿意；3 分：一般/可以接受；4 分：滿意；5 分：

極滿意）。 

 

2. 調查結果 

一般公共服務  
回收有效問卷數  406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度平均數  分項得分  標準差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54 

4.52 0.66 
專業程度  4.53 0.65 
儀表外觀  4.53 0.63 
服務態度  4.58 0.64 

環境  
方便程度  

4.41 
4.41 0.69 

環境舒適度  4.41 0.67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0 

4.31 0.68 
清晰指示  4.31 0.68 

一般設施配套  4.28 0.68 
支援性措施  4.28 0.70 
場所安全性  4.3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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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手續  

流程順暢  

4.40 

4.38 0.68 
服務效率  4.43 0.66 
服務效果  4.41 0.67 
公平性  4.39 0.68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24 

4.26 0.72 
取得資訊的便捷性  4.23 0.71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25 0.70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23 0.70 

資訊的保密性  4.25 0.70 

服務保證  

服務承諾全面性  

4.29 

4.30 0.67 
服務承諾指標明確性  4.28 0.70 
服務承諾指標滿意度  4.29 0.70 

表達意見的渠道  4.28 0.69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切性  

4.20 

4.20 0.74 
電子服務方便性  4.21 0.74 
電子服務安全性  4.20 0.73 
電子服務足夠性  4.19 0.75 

電子服務交流渠道足夠性 4.19 0.74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27 
4.26 0.74 

信息公佈的渠道  4.27 0.75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一窗式服

務  
4.27 4.27 0.77 

整體服務  整體服務滿意度  4.35 4.35 0.70 

 
 
 

福利性公共服務  

回收有效問卷數  600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度平均數 分項得分  標準差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61 

4.59 0.53 

專業程度  4.62 0.54 

儀表外觀  4.59 0.54 

服務態度  4.63 0.53 

環境  
方便程度  

4.51 
4.49 0.60 

環境舒適度  4.53 0.58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40 

4.39 0.62 

清晰指示  4.40 0.64 

一般設施配套  4.40 0.62 

支援性措施  4.37 0.63 

場所安全性  4.4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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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手續  

流程順暢  

4.50 

4.50 0.61 

服務效率  4.52 0.59 

服務效果  4.51 0.59 

公平性  4.46 0.62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7 

4.35 0.64 

取得資訊的便捷性  4.37 0.64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7 0.63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6 0.64 

資訊的保密性  4.40 0.63 

服務保證  

服務承諾全面性  

4.35 

4.34 0.70 

服務承諾指標明確性  4.35 0.68 

服務承諾指標滿意度  4.35 0.69 

表達意見的渠道  4.35 0.68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切性  

4.17 

4.18 0.70 

電子服務方便性  4.16 0.70 

電子服務安全性  4.20 0.70 

電子服務足夠性  4.17 0.70 

電子服務交流渠道足夠

性  
4.16 0.71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24 
4.24 0.67 

信息公佈的渠道  4.24 0.68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一窗式

服務  
4.29 

4.29 0.69 

整體服務  整體服務滿意度  4.39 4.39 0.61 

3. 對於“普遍意見＂的分析及處理 

  是次調查中有 15 名市民對本基金的服務給予 20 項意見。其中，關於在

“人員服務＂、“程序手續＂及“電子服務＂方面的意見較多，各佔意見總

數的 15%。其次“配套設施＂及“績效信息＂的意見各佔意見總數的 10%。

除“環境＂、“服務資訊＂、“服務整合＂及“整體服務＂外，各調查因素

均有市民認為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此外，有 6 名市民對本基金的服務表示讚

許，佔意見總數的 30%。 

  綜合上述數據及意見分析，反映本基金在“程序手續＂及“電子服務

＂方面需加強關注。為進一步完善本基金的各項公共服務，各附屬單位將持

續收集市民意見及建議，透過定期疏理和歸納，提出優化方案及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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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措施及建議 

4.1 配套設施 

 對於有受訪者不滿塔石臨時辦事處的配套設施，指接待大堂沒有支援

性措施。隨着本基金望德堂區辦事處於2020年9月重新投入運作，塔石臨時辦

事處已同步關閉，而修繕後的望德堂區辦事處重整了服務空間，並完善了無

障礙設施，為市民提供更方便和舒適的服務環境。 

 

4.2 程序手續 

    本基金一直重視並關注對外服務的質素。在前台服務方面，各服務點前

線服務主管按要求會密切監察服務點的人流情況，因應服務高峰時期，適時

調配人手及安排適當數量的接待櫃檯，以疏導人流。在可預見的人流高峰期，

如於供款月、辦理在生證明及央積金提款期間，更會加派人手及設置臨時服

務點支援前線服務。 

 與此同時，為節省市民排隊輪候時間，本基金會繼續加強宣傳，呼籲居

民於 1月、4月、7月及 10月社保供款月期間應避開月底的人流高峰期繳款，

並儘量使用其他繳納渠道。 

 此外，如市民需到臨本基金辦理各項社保手續，亦可提前透過“澳門公

共服務一戶通＂網上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預約時間或進行遠程取籌，以節省

在場輪候時間。 

 關注到 2020 年初起申領社保失業津貼的人數有明顯增幅，為優化有關

申請流程及提高服務效率，社保基金於 2020 年上半年已迅速聯同勞工事務

局和市政署透過跨部門合作，簡化了津貼申領流程，並加快審批程序，將發

放期由每月一次增加至兩次，以便儘快將津貼發予合資格的居民，以緩解居

民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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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電子服務 

社保基金一直致力優化各項行政程序，並配合社會發展，積極透過各種

電子化方式（包括網上、“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及自助服務機等）推出多

項便民服務，例如強制性制度供款電子申報服務、任意性制度供款無紙化措

施、多元化繳款渠道、辦理在生證明、多項服務查詢及申請、遠程取籌及網

上預約等，持續為居民提供更便捷的服務。 

為使受益人可更便捷地辦理在生證明，社保基金近年持續優化在生證明

的辦理方式，除推出自助服務機辦理在生證明服務，使受益人可透過設於全

澳多個地點的自助服務機辦理在生證明外，於2021年1月起更推出“澳門公共

服務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辦理在生證明服務，讓受益人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進行面容識別，便可足不出戶、輕鬆完成辦理在生證明，從而為因疫情影響、

行動不便、或身處外地等未能親臨辦理的人士，提供多一個辦理方式的選擇。 

此外，對於有受訪者表示供款月未能成功於網上即時取籌，對計劃工作

時間並不方便，希望可以放寬名額。現時本基金各服務點均提供即時遠程取

籌及網上預約服務，經查數據顯示，各服務點提供的預約服務使用率相對較

低，建議市民如需親臨辦理服務，可提前於網上進行預約，以節省輪候時間。

此外，建議已開通電子申報服務的僱主及任意性制度受益人使用本基金提供

的多種電子化渠道繳款。 

 

4.4 績效信息 

對於有受訪者表示本基金沒有績效信息資料、信息公佈的渠道不清晰等。

根據本基金現行《資訊發佈及宣傳機制》有關與公眾的溝通及信息發佈，現

已建立及運作Facebook、Wechat及Instagram官方帳號，定期發佈社保基金的

最新資訊，此外，亦已安排專責人員定期檢視及更新網站等對外服務資訊。

另外，本基金亦在社保網站公佈服務承諾的履行情況、服務滿意度調查結果、

投訴處理概況等績效信息，讓公眾掌握本基金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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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 

對於有受訪者希望增設ATM取款以及增加其他電子支付方式，自2020年

10月起，社保基金轄下服務點已新增以中銀手機銀行支付、澳門通卡 / MPay

澳門錢包、豐付寶、信用卡 / 借記卡（銀聯、VISA、萬事達、大西洋銀行

發出的美國運通卡）以及銀聯閃付 / 銀聯雲閃付等多種電子支付方式繳納社

會保障制度供款、外地僱員聘用費及證明書印花稅款。 

對於有受訪者表示諮詢電話有時候未能接通，由於本基金的服務具季節

性，尤其集中於供款月會有大量的來電，故現時已有機制，因應服務高峰、

低峰時期，適時調配接線人員，基此，本基金日後將會繼續密切留意實際來

電的情況，盡力接聽市民的來電。 

 

5. 滿意度調查趨勢分析 

5.1 整體服務比較（A 類及 C 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9年  2020年  與2019

年滿意

度平均

數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54 

4.55 

4.56 

4.57 +0.02 
專業程度  4.54 4.58 
儀表外觀  --- 4.56 
服務態度  4.56 4.60 

環境  
方便程度  4.27 

4.28 
4.45 

4.46 +0.18 
環境舒適度  4.29 4.47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 

4.27 

4.35 

4.36 +0.09 
清晰指示  --- 4.36 

一般設施配套  --- 4.34 
支援性措施  --- 4.34 
場所安全性  --- 4.39 

程序手續  

流程順暢  4.26 

4.36 

4.44 

4.45 +0.09 
服務效率  4.55 4.47 
服務效果  4.33 4.46 
公平性  4.28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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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訊  

足夠性  4.24 

4.24 

4.30 

4.30 +0.06 
取得資訊的便捷性  4.24 4.29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25 4.31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 4.30 

資訊的保密性  --- 4.32 

服務保證  

服務承諾全面性  4.25 

4.27 

4.31 

4.31 +0.04 
服務承諾指標明確性  4.29 4.31 
服務承諾指標滿意度  4.27 4.31 

表達意見的渠道  --- 4.30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切性  --- 

4.12 

4.17 

4.17 +0.05 
電子服務方便性  --- 4.17 
電子服務安全性  --- 4.19 
電子服務足夠性  4.12 4.16 

電子服務交流渠道足夠性 --- 4.16 

績效信息  
足夠性  --- 

-- 
4.23 

4.23 --- 
信息公佈的渠道  --- 4.23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一窗式

服務  
--- -- 4.26 4.26 --- 

整體服務  整體服務滿意度  4.30 4.30 4.36 4.36 +0.06 

  2020年本基金各項調查因素的評分相對2019年均有所上升，其中“整

體服務滿意度＂為4.36分，較去年增加0.06分。而在各項調查因素中，以

“環境＂升幅最大，較去年上升0.18分。其次是“配套設施＂及“程序手

續＂，分別較去年上升0.09分。調查結果顯示近年本基金持續優化服務環

境設施及各項申請程序流程的工作有一定成效。另一方面，“電子服務＂

的評分較去年輕微上調，也達“滿意＂水平，惟有關評分相對其他調查因

素略低，數據結果反映市民對電子服務的訴求不斷增加。未來本基金將繼

續積極研究優化及增加電子化項目，加快推動電子政務的步伐。 

5.2 一般公共服務（A 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9年  2020年  與2019

年滿意

度平均

數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60 

4.62 
4.52 

4.54 -0.08 
專業程度  4.62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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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外觀  --- 4.53 
服務態度  4.63 4.58 

環境  
方便程度  4.28 

4.31 
4.41 

4.41 +0.10 
環境舒適度  4.33 4.41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 

4.30 

4.31 

4.30 --- 
清晰指示  --- 4.31 

一般設施配套  --- 4.28 
支援性措施  --- 4.28 
場所安全性  --- 4.32 

程序手續  

流程順暢  4.30 

4.39 

4.38 

4.40 +0.01 
服務效率  4.62 4.43 
服務效果  4.35 4.41 
公平性  4.30 4.39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29 

4.29 

4.26 

4.24 -0.05 
取得資訊的便捷性  4.29 4.23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0 4.25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 4.23 

資訊的保密性  --- 4.25 

服務保證  

服務承諾全面性  4.29 

4.32 

4.30 

4.29 -0.03 
服務承諾指標明確性  4.33 4.28 
服務承諾指標滿意度  4.33 4.29 

表達意見的渠道  --- 4.28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切性  --- 

4.18 

4.20 

4.20 +0.02 

電子服務方便性  --- 4.21 
電子服務安全性  --- 4.20 
電子服務足夠性  4.18 4.19 

電子服務交流渠道足夠

性  
--- 4.19 

績效信息  
足夠性  --- 

--- 
4.26 

4.27 --- 
信息公佈的渠道  --- 4.27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一窗式服

務  
--- --- 4.27 4.27 --- 

整體服務  整體服務滿意度  4.33 4.33 4.35 4.35 +0.02 

  在一般公共服務(A類)方面，與2019年相比，大部分調查因素的評分均

出現輕微變化，幅度介乎-0.08分至0.1分之間。其中，“人員服務＂輕微下

跌0.08分；“環境＂因素上升了0.1分；“整體服務＂滿意度提升了0.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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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福利性公共服務（C 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9年  2020年  與2019

年滿意

度平均

數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分項

得分  
滿意

度平

均數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9 

4.49 

4.59 

4.61 +0.12 
專業程度  4.49 4.62 

儀表外觀  --- 4.59 

服務態度  4.50 4.63 

環境  
方便程度  4.26 

4.26 
4.49 

4.51 +0.25 
環境舒適度  4.26 4.53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 

4.25 

4.39 

4.40 +0.15 

清晰指示  --- 4.40 

一般設施配套  --- 4.40 

支援性措施  --- 4.37 

場所安全性  --- 4.44 

程序手續  

流程順暢  4.22 

4.32 

4.50 

4.50 +0.18 
服務效率  4.48 4.52 

服務效果  4.30 4.51 

公平性  4.26 4.46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20 

4.21 

4.35 

4.37 +0.16 

取得資訊的便捷性  4.20 4.37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22 4.37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 4.36 

資訊的保密性  --- 4.40 

服務保證  

服務承諾全面性  4.21 

4.23 

4.34 

4.35 +0.12 
服務承諾指標明確性  4.25 4.35 

服務承諾指標滿意度  4.23 4.35 

表達意見的渠道  --- 4.35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切性  --- 

4.07 

4.18 

4.17 +0.10 

電子服務方便性  --- 4.16 

電子服務安全性  --- 4.20 

電子服務足夠性  4.07 4.17 

電子服務交流渠道足夠

性  
---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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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信息  
足夠性  --- 

-- 
4.24 

4.24 --- 
信息公佈的渠道  --- 4.24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一窗式服

務  
--- -- 4.29 4.29 --- 

整體服務  整體服務滿意度  4.28 4.28 4.39 4.39 +0.11 

在福利性公共服務(C類)方面，與2019年相比，各項調查因素的評分

均出現升幅，幅度介乎0.1分至0.25分之間。其中，“環境＂及“程序手

續＂的評分上升幅度較為顯著，分別上升了0.25分及0.18分；“整體服

務＂滿意度提升了0.11分。   


